
农银汇理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农银汇理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

基金主代码

６６００１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农银汇理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和

《

农银汇理中证

５００

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等文件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注：基金封闭期结束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

２．

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基金业务的开放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

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

时间提出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申请的，视为下一个开放日的申请，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价格为该业务下一个开放日的价格。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代销网点和直销网上交易投资者每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基金管理人

的直销中心个人投资者首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机构投资者首次申购本基

金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含申购费）。 追加申购的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已在基金管理人的直销

中心有该基金认购记录的投资者不受首次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代销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基金管理人的直

销中心进行交易要受基金管理人的直销中心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

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３．２

申购费率

３．２．１

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

（

Ｍ

）

申购费率

Ｍ＜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

Ｍ≥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

元

／

笔

注：

１

、单位：人民币元。

２

、申购金额含申购费。

３

、电子渠道申购费率优惠

（

１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办理基金申购业务的申购费率实行

７

折优惠，即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该优惠费率调整为

４

折；若享受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

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

２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交通银行借记卡办理基金申购业务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

享受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

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

３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办理基金申购业务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

惠，若享受优惠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

４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模式），

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

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

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５

）投资者通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

模式），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

６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电子渠道（包括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

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模式），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７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７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

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７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模式），并扣款

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

购费率执行。

（

８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网上交易、手机证券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

费模式），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

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

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９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申购业务（前端收费模式），并

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

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

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

１０

）持有国泰君安与工行、建行、农行、中行、交行、招行、兴业银行联合发行的银证联名卡客户通过国

泰君安网上交易系统申购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

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

则按

０．６％

执行；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国泰君安证券非联名

卡客户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给予

９

折优惠（最低折扣标准高于

９

折时，则按照高于

９

折的最低折扣标准执

行）。

（

１１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申购开放式基金（前端收费模式），并扣款成功，申购

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

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

行。

（

１２

）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上交易方式申购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 （前端收费模

式），并扣款成功，申购费率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优惠后费率如果低于

０．６％

，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

１

）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可用于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

（

２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和收费方式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确定，并在招募说明书中列示。基

金管理人可以在履行相关手续后，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或调整收费方式，基金管理人依

照有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公告。

（

３

）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

采用低于柜台交易方式的基金申购费率。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赎回时，每次对本基金的赎回申请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基金份额。 每个交易账

户的最低基金份额余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４．２

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注：

１

、就赎回费率的计算而言，

１

年指

３６５

日，

２

年指

７３０

日，以此类推。

２

、上述持有期是指在注册登记系统内，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的连续期限。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赎回费总

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５．

日常转换业务

５．１

转换费率

（

１

）基金转换费

基金转换需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用。

目前，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均采用前端收费模式。对于前端收费的基金，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入和转

出基金的申购补差费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

１

）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用低的基金向申购费用

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费用；从申购费用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用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购补

差费用。 申购补差费用按照转换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差额进行补差，具体收取情况

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而定。

２

）转出基金时，如涉及的转出基金有赎回费用，收取该基金的赎回费用。转换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

担，对于转出基金赎回业务收取赎回费的，基金转出时，归入基金资产部分按赎回费的处理方法计算。

（

２

）基金转换的计算公式

赎回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换费用

＝

申购补差费

＋

赎回费

转入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用）

／

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

３

）具体转换费率

１

）当本基金为转出基金时：

①

转换对应的本基金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②

转换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按照转入基金不同分别如下：

Ａ

：当转入基金为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基金、农银平衡双利混合基金、农银策略价值股票基金、农银中小盘

股票基金、农银大盘蓝筹股票基金、农银策略精选股票基金、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Ｃ

、农

银货币

Ａ

、农银货币

Ｂ

、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和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Ｃ

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率。

Ｂ

：当转入基金为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时，收取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Ｍ ＜ ５０

万

０％

５０

万

＝＜ Ｍ ＜ １００

万

０．２０％

１００

万

＝＜ Ｍ ＜ ５００

万

０％

Ｍ ＞＝ ５００

万

０％

２

）当本基金为转入基金时：

①

转换对应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转出基金不同分别如下：

Ａ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基金、农银平衡双利混合基金、农银策略价值股票基金、农银中小盘

股票基金、农银大盘蓝筹股票基金、农银策略精选股票基金、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时，基金份额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５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２５％

Ｎ≥２

年

０％

Ｂ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和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基金份额赎回费率如下：

持有期限

（

Ｎ

）

赎回费率

Ｎ＜１

年

０．１０％

１

年

≤Ｎ＜２

年

０．０５％

Ｎ≥２

年

０％

Ｃ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Ｃ

、农银货币

Ａ

、农银货币

Ｂ

和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Ｃ

时，不收取基金份

额赎回费。

②

转换对应的申购补差费率按照转出基金不同分别如下：

Ａ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基金、农银平衡双利混合基金、农银策略价值股票基金、农银中小盘

股票基金、农银大盘蓝筹股票基金和农银策略精选股票基金时，不收取申购补差费。

Ｂ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时，收取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Ｍ ＜ ５０

万

０．３０％

５０

万

＝＜ Ｍ ＜ １００

万

０％

１００

万

＝＜ Ｍ ＜ ５００

万

０％

Ｍ ＞＝ ５００

万

０％

Ｃ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和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时，收取申购补差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Ｍ ＜ ５０

万

０．７０％

５０

万

＝＜ Ｍ ＜ １００

万

０．５０％

１００

万

＝＜ Ｍ ＜ 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Ｍ ＞＝ ５００

万

０％

Ｄ

：当转出基金为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Ｃ

、农银货币

Ａ

、农银货币

Ｂ

和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Ｃ

时，收取申购补差

费率如下：

申购金额 申购补差费率

Ｍ ＜ ５０

万

１．５０％

５０

万

＝＜ Ｍ ＜ １００

万

１．００％

１００

万

＝＜ Ｍ ＜ ５００

万

０．８０％

Ｍ ＞＝ ５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每笔

（

４

）具体转换份额的计算方法举例

假设某持有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

１０

，

０００

份，持有

１００

天，现欲转换为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基金；假设转

出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１００

元，转入基金农银增强收益债券

Ａ

基金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１．２０

元，则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为

０．５０％

，申购补差费率为

０％

。 转换份额计算如下：

赎回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５０％＝５５．００

元

申购补差费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０

，

０００×１．１００－５５．００

）

×０％／

（

１＋０％

）

＝０

元

转换费用

＝

赎回费

＋

申购补差费

＝５５．００＋０＝５５．００

元

转入份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当日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

转换费用）

／

当日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

（

１０

，

０００×

１．１００－５５．００

）

／１．２０＝９１２０．８３．

份

５．２

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

１

）适用基金

投资者在销售机构可办理本基金与本公司已发行并管理的基金进行相互转换，具体包括：

农银汇理行业成长股票型基金（简称“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１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

型基金

Ａ

类份额（简称“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Ａ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２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基金

Ｃ

类份额

（简称“农银恒久增利债券

Ｃ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１０２

）、农银汇理平衡双利混合型基金（简称“农银平衡双利混

合”，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３

）、农银汇理策略价值股票型基金（简称“农银策略价值股票”，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４

）、农

银汇理中小盘股票型基金（简称“农银中小盘股票”，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５

）、农银汇理大盘蓝筹股票型基金（简

称“农银大盘蓝筹股票”，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６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基金

Ａ

类份额（简称“农银货币

Ａ

”，基金代

码：

６６０００７

）、农银汇理货币市场基金

Ｂ

类份额（简称“农银货币

Ｂ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１０７

）、农银汇理沪深

３０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简称“农银沪深

３００

指数”，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８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

Ａ

类份额（简

称“农银增强

Ａ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０９

）、农银汇理增强收益债券型基金

Ｃ

类份额（简称“农银增强

Ｃ

”，基金代码：

６６０１０９

）、农银汇理策略精选股票型基金（简称“农银策略精选股票”，基金代码：

６６００１０

）。

（

２

）适用投资者

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转换业务适用于所有已持有本公司任一只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以

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

３

）适用销售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汇理基金公司（直销柜台及网上交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

４

）基金转换规则

１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人管

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２

）投资者需在转出基金和转入基金均可交易的当日，方可成功办理基金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以将在销

售机构托管的部分或全部基金份额转换成其他基金份额，转换转出的份额不得超过所在托管网点登记的可

用基金份额。

３

）转出基金份额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转入基金的持有期限自转入之日算起。

４

）投资者申请基金转换须满足《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管理人与销售机构有关最低转换转出份额及最低

持有份额的规定。 如投资者办理基金转出后该基金份额类别的份额余额低于规定的最低余额，基金管理人

有权将该基金份额类别的余额部分强制赎回。

５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以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为价格进行计算。

６

）正常情况下，基金注册登记人以申请有效日为基金转换申请日（

Ｔ

日），并在

Ｔ＋１

工作日对该交易的有

效性进行确认，投资者可在

Ｔ＋２

工作日及之后到其提出基金转换申请的网点进行成交查询。

７

）当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

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

５

）基金转换的数额限制

基金转换按照份额进行申请，申请转换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若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的直销柜台或网上交易进行基金转换，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０

份。 其他代销

机构的基金转换数额限制具体参见该机构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转换完成后，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内保有

的每个基金的基金份额余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

６

）拒绝或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１

）出现如下情形，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暂停接受各基金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①

不可抗力；

②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

③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换；

④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如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被拒绝，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原基金份额不变。

２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３

）发生《基金合同》或招募说明书中未予载明的事项，但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需要拒绝或暂停接

受基金转换申请的，应当报经中国证监会备案。

４

）暂停基金转换，基金管理人应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和扣款金

额，由销售机构于约定的申购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不构成对基金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影响，投资者在办理相关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

１

）适用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已发行和管理的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

（

２

）适用销售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农银汇理基金公司（直销柜台及网上交易）、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有限责任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３

）适用投资者

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适用于符合基金合同规定的可投资该基金的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以及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

４

）申请方式

１

）凡申请办理本业务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账户（已开户者除外），具体开户程序请遵

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２

）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后需增开交易账户（已在上述销售机构开户者除外），并申请办理本业务，具体

办理程序请遵循上述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

５

）申购方式和申购日期

投资者应遵循上述销售机构开办本业务的有关规定，指定银行账户作为固定扣款账户，并与上述销售

机构约定申购周期和申购日期。

（

６

）办理时间

本业务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

７

）申购金额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的网上交易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单笔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为

１００

元。

投资者在其他销售机构定期定额投资本公司旗下基金， 单笔申购金额最低限额以该销售机构规定为

准。

（

８

）费率优惠

１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中国农业银行金穗借记卡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享受申

购费率

４

折优惠，若享受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

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２

）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使用中国工商银行借记卡办理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享受申购费

率

８

折优惠，若享受优惠折扣后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若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

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３

）投资者通过中国建设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单笔申购金额最低限额

为

１００

元，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

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

本次优惠。

４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

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

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５

）投资者通过渤海银行柜面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

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通过渤海银行个人网

上银行自助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

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６

）投资者通过长江证券网上交易、手机证券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

惠。

７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面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可在基金招募

说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投资者通过中信

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

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８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柜面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

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

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投资者通过海通证券

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

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９

）投资者通过中国银河证券柜面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即可在基金招募说

明书公告费率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 则按

０．６％

执

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投资者通过中国

银河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办理农银中证

５００

指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即可在基金招募说明书公告费率

的基础上享受申购费率

４

折优惠。 若享受优惠折扣后实收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的，则按

０．６％

执行，原申购费率

等于或低于

０．６％

、或收取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受本次优惠。

（

９

）交易确认

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按照销售机构与投资者确定的基金申购日（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

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

Ｔ＋１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起始日为

Ｔ＋２

工作日，投资者可于

Ｔ＋２

工作日（含该日）起到受理申请的原销售网点查询相应基金申购确认情况，并可

以申请赎回或转换出（如适用）该部分基金份额。

（

１０

）变更与解约

投资者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变更和终止，办理程序遵循销售机构的有关规定。 办理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变更和解约的生效日遵循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

（

１１

）业务规则

投资者通过上述销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流程和业务规则遵循销售机

构的有关规定。 详情请咨询销售机构当地的销售网点或销售机构客户服务电话。

（

１２

）重要提示

１

）销售机构办理上述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规则以销售机构各营业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

准。

２

）若上述基金处于暂停申购期间，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亦会同时暂停。

３

）本公司旗下所管理的基金中，均已开通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此项

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另行公告。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７．１．２

场外非直销机构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工商、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无。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起，本公司将在每个开放日通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网站及其他

媒介公布上一个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投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录公司网站（

ｗｗｗ．ａｂｃ－ｃａ．ｃｏｍ

）仔细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及招募说明书，或拨打本公

司的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６８－９５５９９

）进行查询。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

002506

证券简称：超日太阳 公告编号：

2012-017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9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了《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2

、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24

日上午

9:30

3

、 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杨王经济园区旗港路

738

号公司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5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 主持人：倪开禄先生

7

、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为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名，其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80,

300,8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53.18%

。

2

、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300,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2

年度子公司（超日洛阳、超日九江、卫雪太阳能、超日工程）对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280,300,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高慧律师、初巧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

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和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的法

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超日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股票代码：

600525

公告编号：

201200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8

人，代表公司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419,173,4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863,510,112

股

的

48.54%

。 会议由董事长许晓文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

席了会议，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认审计费用的议案》，同意改聘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以

120

万元人民币为基数，具体支付金额视实际审计业

务量而定。

赞成票

419,173,49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8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6

日发出， 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

在福州市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会董事

7

名，实到董事

7

名。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章程中存在

审批权限不明确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修订和补充。 现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修改条款具体如下：

（一）公司章程

"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现增加一款：

"

英文全称：

THAIHOT GROUP CO.,LTD"

。

（二）公司章程

"

第四十一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

现修改为：

"

第四十一条 公司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1

、单笔担保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的担保；

2

、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以后提供的

任何担保；

3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4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

5

、 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且绝对金额超过

5000

万元人民

币；

6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

（三）公司章程

"

第八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

"

现修改为：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如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比例在

30%

以上的，则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

"

（四）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作出的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之净资产值的

20%

，并应当建立严格

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次经审计之净资产值的

20%

的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

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一十条 董事会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要求，

建立对外投资管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等制度，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

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

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

（五）公司章程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时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现修改为：

"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及其他与公司签约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刊登公司公告的媒体。

"

除以上条款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未有变动。 该议案将提交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三、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信息内部保密制度》。

四、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防控内幕交易规范管理制度》。

五、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接待和推广工作制度的议案》。

六、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本次会议对《公司章程》中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并且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交易所的规章

指引的要求，本公司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因此，对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中的有关条款也作了相应

修改。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９３

证券简称：罗莱家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２

，

３８２

，

４３４

，

７８８．４８ １

，

８１８

，

８１４

，

６２０．１４ ３０．９９％

营业利润

４１７

，

２４８

，

４０９．６８ ２７２

，

４０５

，

０４６．７０ ５３．１７％

利润总额

４４４

，

５６４

，

０５４．２６ ２８３

，

１９１

，

４９６．８３ ５６．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３

，

７７０

，

６２９．８６ ２４０

，

８７３

，

４９６．９０ ５５．１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２．６６ １．７２ ５４．６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４．１６％ １７．３２％ ６．８４％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２

，

１５２

，

５０１

，

０６８．４３ １

，

８７６

，

０５２

，

９５７．８６ １４．７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６５０

，

２５４

，

０３４．５３ １

，

４７６

，

５０５

，

５８４．９１ １１．７７％

股本

１４０

，

３６３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０

，

３６３

，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１．７６ １０．５２ １１．７９％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２３８

，

２４３．４８

万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９９％

，

利润总额

４４

，

４５６．４１

万元

，

比上年增长

５６．９８％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３７

，

３７７．０６

万元

，

比上年增长

５５．１７％

；

２

、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收入提升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继续强化渠道建设

，

加大研发投入

，

并拓展新的销

售渠道

；

３

、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增长幅度超过销售的主要原因是产品美誉度

、

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

毛利率同比有所

提升

。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无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

润表

；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

罗莱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５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600653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2012-04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9

名，亲自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案：

1

、关于聘任胡列类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经审议，董事会同意聘

任胡列类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兼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简历见附件）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

规定，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已就本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高管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被提名人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关于公司高管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

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2

、关于成立公司资金管理部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资金管理，董事会同意公司成立资金管理部，负责审核监督公司资金预算、设计资金调度方

案和融资计划，筹措资金并确保公司整体资金利用的安全有效，保障公司经营目标的实现。

3

、关于公司向兴业银行申请

3.5

亿元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兴业银行上海金沙江支行申请基本授信额度人民币

3.5

亿元整，期限一年，贷

款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

10%

。 同时，董事会同意将公司所拥有的申华金融大厦部分楼层（建筑面积为

22665.32

平方米）作贷款抵押，直至银行贷款到期和有关费用全部清偿时止。

4

、关于公司向北京银行申请

4

亿元借款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4

亿元，贷款利率

为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

10%

。 同时，董事会同意本次以公司持有的

66,000,000

股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为上述借款中的

2.45

亿元作质押，期限

5

年。

5

、关于公司向江苏银行申请

1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公司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人民币

1

亿元整，（其中流动资金借

款

5000

万元、银行承兑汇票额度

5000

万元），期限

1

年，贷款利率为一年期基准利率上浮

15%

。 同时，上海申华

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授信提供信用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简历

胡列类 女，

1975

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FFA

、全国会计领军人才。

曾任法国威望迪环球音乐（中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

:

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12-003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星期五）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 会议在保证公司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公司董事

9

名，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无董事委托其他董事参与表决。 会议情况已通报公司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本次临时董事会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议案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换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公司原财务总监钟巧萍女士的工作调整，经董事长提名和提名委员会审议，聘任夏建春先生担任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二、《关于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追加

8000

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申请新增授信额度

8000

万元， 加上

2011

年度已申请的授

信额度

5000

万元（

2011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

2011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六

次临时股东大会已经分别审议通过），合计综合授信人民币

1.3

亿元，授信期限

1

年，并授权公司董事长陈纪

明先生签署相关合同。 目前公司主营业务迅速发展，本次申请授信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此议案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三、《关于提交审议公司向银行申请资产抵押贷款并提请股东大会进行相关授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关于以公司及各控股子公司资产在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授信范围内申请抵押贷

款事宜，授权公司董事会在资产抵押范围内审批资产抵押事宜，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 此议案须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附件：《夏建春简历》

夏建春，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会计师职称，

1995

年进入长沙中意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处工作，

2000

年至

2007

年，先后历任湖南三一重工任资金管理科科长、张家界旅游开发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经理，湖南富兴集团财务副总经理兼投资事业部财务总监。

2007

年

5

月进入湖南华天大酒店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财务相关岗位负责人，

2011

年起任华天酒店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

8

月担任华天旗下

华盾公司副总经理，具有资深的财务工作经验。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更换财务总监的专项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华

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关于聘任夏建春先生

为财务总监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经对夏建春先生有关情况的调查和了解，我们认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的要求，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同意董事会聘任夏建春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彭光武 王舜良 伍中信 胡小龙 戴晓凤

二

0

一二年二 月二十四日

独立董事签字：

彭光武 王舜良 伍中信

胡小龙 戴晓凤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2-008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公司担保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安徽宏三

"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为安徽宏三担保

6000

万元， 目前累计为其担保

20000

万元

（含本次）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安徽宏三对本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146600

万元（含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临时会议，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17

日以书面

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 经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安徽宏图三胞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在徽商银行的

6000

万银票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为安徽宏三在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江路支行的银行承兑汇票

12000

万元 （

50%

保证金）提

供担保，实际担保责任

6000

万元，期限壹年。其中，到期续保为

5000

万元，新增为

1000

万元。安徽三胞对此笔担

保提供了反担保。

上述担保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简介

安徽宏三，注册地点为合肥市黄山路与宿松路交口时尚家园一幢

103-203

、

104-204

、

105-205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袁亚非。 经营范围：高新技术开发；计算机、打印机、网络设备、通信设备研究开发、制

造、销售；计算机应用软件及系统集成；文教用品、文化办公机械、仪器仪表销售，技术服务；电子计算机技术

服务；电脑回收业务，代办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的电信业务；家电回收业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安徽宏三

100%

的股权。

截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安徽宏三的总资产

33571

万元，净资产

15831

万元，资产负债率

52.84％

；

2011

年

1-9

月

份营业收入

56161

万元，利润总额

313

万元。

三、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下属公司，对其担保是为了支持其业务发展。 担保对象为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

反担保具有保障。本次担保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前，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000

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130600

万元，公司全资子公司

宏图三胞高科技术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11000

万元。 以上担保总额

146600

万元，占公司

2010

年末经审计

合并净资产的

34.05%

。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1

2012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六


